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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创作的著作权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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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在艺术领域人工智能亦产生了大量优秀作品，但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对其应如何

规范，目前仍缺少明确法规。在学界，过去已有一定数量的文章对此进行讨论，但多关注于人工智能所生成

作品的法律性质等方面，而由于人工智能在现实中已被大量应用，关于当其发生类似于著作权侵权的行为时，

应如何定性与确定责任的问题变得愈发需要探讨与研究。本文基于促进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原则，认为人工智能

学习他人作品不应被视为侵权，以保证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正常进行；并根据人工智能产品侵权行为的不同类

型，区分使用者和开发者的责任，使人工智能促进市场竞争，为社会提供更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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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机器学习与算法技术的高速发展，技术的力量

不仅在国际象棋、围棋等一系列彰显理性的领域大展身

手，还向着艺术这一以感性与灵感为主导的领域进军。

近年来，通过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尤其是在

绘画领域有了重大的突破，为人类提供了众多优秀的作

品，其中不少作品甚至达到了专业水平。例如，在2022

年8月，美国科罗拉多州博览会的艺术比赛中的数字类

别中，39岁游戏设计师Jason Allen的作品《太空歌剧院》

夺得头奖，而该幅作品正是Allen通过人工智能绘图工具

Midjourney进行创作，并经自己修缮所完成的。

但同时，关于人工智能的争议与反对的声音也并不

少见，如日本的mimic的人工智能绘画网站。［1］该网站可

以通过对用户上传画作进行学习，从而自动生成与上传

作品画风类似的作品，这一过程由于存在大量关于著作

权问题的争议与投诉，而在上线不久后，不得不宣布暂

时关闭。［2］由此，人工智能的创作问题，在社会上引发

了巨大争议。

人工智能创作的著作权侵权问题，是一个复杂的

法律和技术指向性问题，需要从法律、技术、经济等多

个角度深入探讨。从法律角度来看，著作权法的基础原

则是，著作权是指作者或创作者对其著作享有的权利，

是一种民事权利，受著作权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保护；

从技术角度来说，人工智能凭借其独特算法进行的创作

行为，其性质应当如何与著作权结合尚不明确；而在进

一步分析侵权问题时，还需从经济学角度，在保护权利

与鼓励艺术创作和技术发展之间寻求平衡；但很显然，

虽然人工智能的创作技术正在大步发展，但其相关法律

并未跟上其进步的速度，关于该领域的著作权及相关法

律问题，目前仍缺乏对应的概念界定以及法律规制与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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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工智能创作的著作权侵权问题，将有助于明

确在人工智能时代下，著作权的权利范围的界限，为合

法的创作者提供更大的权利保护，有助于推动新型技术

的应用，满足全社会的利益。同时，其也有利于探究著

作权法的新发展，使得著作权保护制度更加完善。本文

将通过文献研究，收集国内学界对于人工智能创作的各

方意见，并对其进行总结分析其不足，并以此意图提出

新的解决方案。

2  文献研究

规范研究法是一种探讨法律规范如何运作的研究方

法，它着眼于法律制度的规则和原则，以及这些规则和

原则如何与实践和实体相关情况相结合。本文将通过规

范研究法，根据现有的著作权相关法律规定，研究在现

行制度规范下，人工智能创作是否会对目前著作权中的

各项权利产生侵犯。

在讨论其侵犯著作权的问题前，首要问题是要确认

人工智能所产生的作品是否拥有独创性，从而可以成为

《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即是否可以成为著作

权所指向的客体，若其不能成为作品，那亦自然不构成

侵犯他人著作权。关于此问题的讨论，在之前已有众多

著名学者对此进行讨论，双方基于人工智能是可以通过

自己的主动学习来进行创作的，还是人工智能的创作不

过是算法堆积而产生的结果，相互提出自己支持与反对

的观点。［3］但随着近年人工智能创作技术的突飞猛进，

大量优秀的人工智能文化产品的不断涌现，在摆脱作品

的来源与创作过程等因素，单纯从作品本身出发，从一

个法律拟制的理性人角度，对作品的独创性进行评判，

没有理由不认为，人工智能所作的作品不具有独创性，

不可以成为著作权的客体。同时，在当下人工智能广泛

运用的背景下若不承认其所作作品的著作权，则可能产

生大量“孤儿作品”，且难以对人工智能使用者的权利

进行有效保护。

人工智能创作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输入阶段、学

习阶段、输出阶段。输入阶段即输入大量不同的作品及

其文字描述作为数据来源，形成数据集；之后在学习阶

段，通过一定的算法，如模仿人类大脑的神经元结构，

对该数据集进行分析和处理，对作品中的对象进行标

记、分析，通过深度学习掌握各对象的特征等，从而生

成人工智能自己的创作能力；最后则可以在输出阶段，

根据使用者的描述、要求和调控，并基于之前的深度学

习结果，大量自动生成使用者所要求的作品。

而目前对于人工智能创作所可能产生的著作权侵

权问题，主要集中于学习阶段与成品阶段。在创作过程

所产生的侵权问题，主要是出于人工智能要机器学习的

需要，人工智能的开发者需要将他人的作品复制，并作

为学习对象保存在开发者的计算机或服务器内的数据库

中，而在过程中，可能存在对作品的复制权等方面权利

产生侵权行为。且人工智能在学习作品时，会对作品进

行分析标记，或对作品进行拆解改变等行为，其在形式

上与改编或汇编类似，可能会对著作权人的改编权或汇

编权造成侵犯。

对于该问题，理论界主要基于被学习作品的著作

权人与人工智能创作者二者的利益平衡做出选择。倾向

于著作权人一方的学者主张，该类行为应当被认定为侵

权，应通过立法予以限制，而前者的观点基于对著作权

人的利益出发，如徐龙［4］主张用对人类作品市场的破

坏，保护著作权人利益，有必要创设“机器学习权”的

新型著作权。倾向于人工智能创作者则主张该类行为应

当被认为并非是侵权行为，且应当对其制定相关法律予

以明确，如林秀芹［5］则认为传统版权法的“作者中心主

义”和严格的“三步检验法”不能适应 AI 技术变革的需

要角度出发，主张应当变革合理使用制度，从而鼓励人

工智能创作。而王文敏［6］希望在保护前者利益的同时，

能过促进人工智能创作的发展，其虽然从鼓励文化，技

术等角度出发主张由立法者增加“计算机信息分析”的

合理使用条款或扩大合理使用兜底条款的适用，将人工

智能使用作品的行为认定为合理使用，但最后其仍希望

在条件成熟时再考虑引入付费使用规则，以保护著作权

人的利益。

目前的研究都过于希望通过立法的方式对著作权进

行修改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作品创作需求，但这显然

是操之过急的，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下，大量不同

的，令人难以预料的技术不断涌现，通过立法的方式来

确定，即使以概括式的方式，也难以保证其全面性，导

致日后不得不再度修改。目前的人工智能创作而言，对

于人工智能创作的多数侵权问题，可在现行著作权法框

架下通过法律解释予以厘清。同时，目前的研究亦缺少

对于现有著作权的权利内容的分析讨论，以对人工智能

创作所可能侵犯的权利进行界定。

在成品阶段人工智能创作所可能产生的著作权侵

权问题，则与一般的著作权侵权问题类似，而与众不同

的是，在承认人工智能作品可以成为著作权客体的前提

下，需要确定人工智能产品的权利主体与责任主体。学

者对其的研究于讨论，有着对于谁是著作权人，又有主

张归于创作者或投资者［7］，异或归于公有领域［8］等多

种观点与主张等等。

但是，学者对于产品阶段的讨论往往在明确人工

智能作品的权利归属后便宣告结束，并没有对权利主体

与责任主体做出进一步的区分，以明确在人工智能产品

产生存在抄袭等侵权情况时应当如何处理，需要指出的

是人工智能作品的权利主体和产生侵权责任时的责任主

体，并不必然一致。而少数的研究，其主张也较为的模

糊，如郭万明［9］仅举例指出，若人工智能算法原始程序

存在缺陷，造成人工智能在创作中侵权，应由原始设计

者和使用者来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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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习阶段的侵权问题分析

3.1  基于著作权法的规范分析

人工智能创作所产生的侵权问题，在目前来看，首

先最有可能触及著作权中的复制权。人工智能创作中，

出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需要，人工智能的开发者需要

将他人的作品复制，并作为学习对象保存在开发者的计

算机或服务器内的数据库中，而在此过程中，可能存在

侵犯作品复制权等相关权利的行为。其次，则是在其他

权利方面，由于人工智能在学习作品时，会对作品进行

分析标记，或对作品进行拆解改变等行为，其在形式上

与改编或汇编类似，可能会对著作权人的改编权或汇编

权造成侵犯。

对于最有可能侵犯的是著作权中的复制权，首先需

要考察复制权的定义。在《伯尔尼公约》中，其指出，

复制权是指包含了“以任何方式和采取任何形式”对作

品进行的复制的权利。而在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

作权法》（后称《著作权法》）中所规定的复制权，指

“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数

字化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从该文

字叙述上来看，我国法律也并未对复制的形式有所限

制。但基于此而主张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存在侵犯复制

权显然是轻率的。与1993年的俄罗斯的著作权相关法律

明确将在计算机上的“复制”定义为复制权的一部分不

同，［10］仅根据目前我国的《著作权法》的文字规定而扩

张解释至计算机上“复制”是难以有说服力的。同时，

在人工智能对作品进行深度学习时，对于作品的复制往

往只是暂时的，一旦人工智能完成对作品的扫描、分析

与分类解析等操作后，对作品的复制就结束了，对此应

当作为临时复制的一种，依通说观点来看，亦应被排除

在复制权外。

对于改编权或汇编权，虽然其在形式上与改编或汇

编类似，但在实际上，机器学习中的该类行为往往是在

训练阶段中所进行的，即在程序内部所进行的操作，且

几乎不存在有其他主体能够对其的改编或汇编进行利用

的可能性，这与通常的改编权或汇编权的构成要件是不

符合的。即在目前的著作权法体系下，人工智能的创作

行为，并不违反《著作权法》下相关规定。

3.2  对于新增权利类型的合理性分析

因此，面对人工智能对他人作品的学习行为，依据

现有法规不应认定侵权，即目前的著作权人无法通过著

作权手段来阻止人工智能对其作品进行机器学习，以此

维护自身利益。

基于此，则需要进一步考察，目前的规范是否合

理，即人工智能对他人作品的学习行为，是否应当被允

许，是否应当被认为是一种侵权行为，进而要求立法予

以修改。在之前的研究中，有学者主张应在著作财产权

条款中，新设立机器学习权，以此来保护相关被学习作

品的著作权人的权利与利益。［11］或通过设立法定许可的

方式来平衡作品著作权人和人工智能使用这些作品进行

机器学习之间的利益。［12］亦或是另辟蹊径，由于机器学

习所需的作品量，显然不是几十或几百份就能达成的，

且在目前市场上并无市场主体出售或提供作品训练集的

情况下，人工智能开发者在此阶段往往不可避免地会使

用爬虫程序等手段，同时对大量的作品进行复制，因而

希望通过规制反爬虫的形式，阻止人工智能学习对艺术

作品进行爬虫复制。

但从笔者角度来看，第一，新设机器学习权或与

之类似的权利或法定许可等方案并不利于保持《著作权

法》的稳定性。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各种技术高速发

展的当下，通过列举式的方式来标明与科技相关的权利

义务，则随时可能因为技术的发展和改变而显得不符合

实际的需求，不得不通过出台新的司法解释等方式对旧

法律进行重新解释，最后频繁地对法条进行修改以满足

新的社会需求。

而对于反爬虫的保护形式，其目前在我国法律并无

明确规定。虽然可以基于对行业惯例robots协议的认可，

来作为认定使用的爬虫方败诉进行惩罚的依据，但在实

际司法案例中，法院往往会更加综合考虑。如在百度在

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等与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

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a以及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与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案b中，法院

都认可了robots协议作为行业惯例的存在，但同时也基于

《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自律公约》第八条之规定，“互

联网站所有者设置机器人协议应遵循公平、开放和促进

信息自由流动的原则，限制搜索引擎抓取应有行业公认

合理的正当理由，不利用机器人协议进行不正当竞争行

为，积极营造鼓励创新、公平公正的良性竞争环境。”

综合考虑双方的竞争关系，以及对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等

角度进行考量。要求只有在该爬虫行为会产生不正当竞

争，有损于公共利益时，才会明确的予以否定性评价。

第二，在人工智能创作问题上，是否需要对作品被

机器学习的著作权人进行保护，要求必须经过著作权人

的授权，或者向著作权人支付一定对价后，方可对作品

进行深度学习，这同样值得质疑。

人工智能在深度学习作品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复制，

与一般的复制在实质上并不相同。一般的复制，最终目

的是供他人欣赏复制对象所表达的内容，而人工智能深

度学习不同，其所希望最后产出的是完全不同于原复制

学习作品的新作品，其复制在实质意义上是不完全的。

如美国的Authors Guild v. Google Inc案中，其背景来源于

谷歌公司与美国主流图书馆进行文字作品数据化的一个

a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民终487号民事判决书。

b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民终281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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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计划。该案法院认为，综合谷歌数字图书馆的功能

设计，向网络用户提供的书籍信息局限于书籍本身，而

非书籍中的表达性内容。换言之，谷歌的行为不是获得

并使用原告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要素，而是不受保护

的部分。［13］同样的，日本的《著作权法》中，也基于

类似的理由为了符合技术发展需求，对法律进行了修

订，如日本著作权法第三十条第四款与第四十七条第五

款之规定指出，在不损害著作权人的利益的情况下，将

作品不用于人的欣赏或使用，而是计算机的信息分析或

处理的，属于轻度使用，不在复制权等权利的包含范围

之内。且该条款并未对盈利或非盈利进行区分，即对

于基于盈利目的而对作品进行机器学习亦在其允许范围

之内。

不过有学者也认为，这类仅考察“转换性使用”是

片面的，忽视了“三步检验法”在合理使用判定中的基

础地位。［14］因而主张要求还要同时分析人工智能机器

学习作品是否会对作品正常利用产生冲突，以致对著作

权人合法利益产生损害。并基于此要求应当对人工智能

深度学习作品有所限制。但笔者看来，这种损害即使存

在，亦不应当视为对著作权法应当保护的权利造成了损

害。从著作权的实质来看，著作权出现的目的，是为了

鼓励更多的作品出现，来推动大众得到更好的服务，满

足大众的欲望，而人工智能创作等工具的出现让无基础

的使用者可以进行创作，而这样的人越多，他们的创作

更多，由此导致的竞争，有助于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文化

产品，促进文化繁荣，由此而导致其他著作权人的作品

的市场竞争力下降不应当视为值得保护的，也没有任何

理由被视为对著作权的侵害。

3.3  对于人工智能学习的总结

著作权法的初衷，为了让更多人能享受到更多更好

的文化产品，而保护创作者的利益、或让著作权所有者

获得更多的获利等目的只是次要的，或者说仅仅只是为

了鼓励创新，为了让更多人能享受到更多更好的文化产

品的手段。而对人工智能的学习进行限制，让著作权人

的权利过度扩张，反而是在遏制创新，阻碍人工智能的

更多更好的创作，会使得大量的人无法使用人工智能进

行创作，最后反而损害了人民享受人工智能产品的潜在

利益了。

由此，在目前法律下既然人工智能的学习他人作

品并未侵犯著作权的权利范围，且在著作权法中已规定

“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

品”为合理使用的情况下，不仅不应当增设著作权的权

利范围来限制人工智能的学习，且也无必要通过立法再

增设合理使用的内容，完全可以通过解释方法，在允许

个人对他人作品进行学习的情况下，没有理由禁止人工

智能对他人作品的学习。

当然，从长期来看，可以考虑学习借鉴目前日本

式的较为弹性的立法模式，即类似于日本的著作权法第

三十条第四款之规定，采取“概括条款+肯定列举+兜底

条款”的构造模式，［15］为未来可能的其他对著作权法律

体系的冲击做好挑战。 

4  在产品阶段侵权问题分析

4.1  人工智能作品的权利主体分析

在产品阶段，就本文观点而言，基于促进产品利

用以及利益平衡等缘由，人工智能产品的著作权应由人

工智能的使用者所享有。第一，若将著作权授予人工智

能的开发者，使用者在之后利用该产品时，亦将面临众

多困难，尤其是当使用者试图对产品作进一步修改利用

时，将需要获得著作人身权方面的授权，除非通过立

法，或用户协议的形式，预先将著作权中的大部分乃至

全部内容直接授予给产品的实际使用者，但在这一情况

下，将著作权授予给开发者而非使用者，未免显得多此

一举，不必要地增加了交易的成本与风险。第二，在目

前的社会交易中，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已普遍通过协议认

可作品的著作权人为人工智能的使用者，若通过立法强

行确定开发者为著作权人，反而违背了目前的普遍共

识。第三，主张由开发者享有著作权的学者认为，在使

用人工智能创作时，使用者缺乏足够贡献或投入，仅凭

人工智能就具备自行分析创造的能力。［16］但在目前的

实践中，使用者即使不亲自对作品进行修正，其为了获

得符合预期的产品，仍旧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描述与

调试人工智能上。且在以“读者标准”下，即使人工智

能是创作的主导者，也并不妨碍作品最后的获得者，人

工智能的使用者获得著作权。第四，从双方利益考量，

开发者的意图是希望通过出租人工智能给使用者使用而

获利，使用者则是需要通过人工智能所创作的作品来获

利，而将作品著作权授予开发者，显然将对双方都是无

益的。使用者将由于著作权障碍而减少使用人工智能，

开发者得到了著作权亦无法有效利用，且会由于使用者

的减少而导致利益受损，显然不利于促进交易。

4.2  人工智能作品的责任主体分析

而在人工智能产生的作品存在抄袭等侵权情况时，

对于责任主体的确定这，应当区分著作权拥有者的判定

和实际侵权行为的责任主体，二者应当区分看待，著作

权的拥有者不应被直接认定为责任主体。即虽然人工智

能所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应由人工智能的使用者所享

有，但若该作品产生有侵权情况发生，应基于对人工智

能算法开发者和使用者的行为，通过人工智能使用者在

人工智能创作时的参与程度与所持的心态来判断与侵权

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以此来决定由哪一方承担侵权

责任。

在该侵权作品的产生方式，是由人工智能使用者大

量参与其中，如主动上传一定量的作品，要求人工智能

根据上传作品的风格或形象以产生新作品，则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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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有义务使人工智能产生的作品不会对其上传的作

品以及使用者应知道其他与上传的作品相类似的作品产

生侵权行为。若该侵权作品是人工智能使用者仅使用文

字描述，要求人工智能在通过对该文字进行识别分析的

情况下，所产生的作品，则分析人工智能使用者所使用

的文字是否足够具体以致可以让一般人也可联想至被侵

权形象的情况下，除非人工智能使用者有足够证据证明

其在使用该文字前并不知晓被侵权形象的存在，即所持

非故意心态，则负责应当由人工智能使用者承担侵权责

任。在此等情况下，人工智能应当仅被视为使用者实施

侵权手段时所使用的工具，不应当由人工智能与其开发

者承担责任。

若侵权行为并非是由人工智能使用者导致的，而是

由人工智能自身的算法等原因所导致的，则应进一步区

分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对其算法所产生的侵权行为是否有

控制与预见能力来进行进一步判断。算法是具有突变属

性的，拥有可以自主学习改变创造的能力，因而基于算

法的人工智能会提供一个怎么样的结果，不仅人工智能

的使用者是不清楚的，在实际上，人工智能的开发者自

身也不一定拥有预见的可能性。［17］由此，在由于人工

智能自身问题导致的侵权行为，应当区分开发者是否不

能够遇见侵权可能性的发生，是否有采取足够的手段，

如开发时对程序的人工测试或分析总结，专门设计有检

测程序对生成的作品进行安全合规性审查等，反之则应

承担侵权责任。若能够证明开发者已做到尽责义务，则

不应当承担对应。同时，基于利益平衡的考量，可以通

过立法等手段，要求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应当有义务购买

相应的保险，作为有效弥补无过错方损害的方案。

5  结语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大量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作

品能够以远高于人类的速度被生产出来，这无可置疑地

会损害大量艺术工作者的可见利益，但这并不代表这些

艺术工作者的利益是值得或应该被保护的。在实质上，

人工智能在学习他人作品这一行为，和一个人观赏学习

临摹作品并没有区别。例如，在人工智能作画领域，通

过人工智能的使用，可以让更多的，有想法与灵感的人

群，通过人工智能，以低成本的方式去展现心中的创

意，从而有效地促进市场的竞争与活跃。与其为了保护

传统画师们的利益，而阻碍技术发展，不如关注于保护

那些运用人工智能进行创作的画师们，他们能够为社会

提供更多的创造力和更多的艺术产品，他们才是保证行

业健康发展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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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pyright Issues of AI-generated Works

Guan Yunjie  Zhao Hu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resulted in a large number of excellent works 
in the art field. However, due to the lagging of law,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clear regulations on how to regulate them. 
In academia, there have been a certain number of articles discussing this issue in the past, but most of them focus on 
the legal nature of works genera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reality, it 
becomes more and more necessary to discuss and research how to qualitatively and determine the responsibility when 
it occurs similar to copyright infringemen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maximizing social benefits, believing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earning of others’ works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infringement, and guaranteeing the learning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chin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ypes of infringement behavior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the 
responsibility of users and developers is divided to promote market competition and provide more works for the society.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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